
光明學校 2021-2022 年度     

光明學校校友會獎學金(2021) 申請詳情 

一.宗旨  

光明學校校友會為鼓勵校友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，積極爭取良好成績，特設立「光明學校校友會獎學

金」以作嘉許及奬勵。 

二.申請資格  

申請校友必須具備以下條件﹕ 

a. 光明學校畢業生 

b. 光明學校校友會會員 (如非校友會會員可即時申請入會) 

c. 於應屆(2021)香港中學文憑試中 6 科總分取得 20 分或以上 (其中 4 科為必修科) 

d. 於本年度進入大學修讀學位課程 

三.獎學金名額 

將選拔當中成績較優異者獲奬。 

四.申請辦法  

1.申請表格﹕可於光明學校校友會網頁下載 http://www.kms.edu.hk/group/alumni/index.php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到光明學校 1 樓書記室索取。每位申請人只須遞交一份表格。 

2. 遞交方法﹕填妥申請表並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(星期四)或之前 

a. 郵寄或親身遞交至元朗水邊圍邨光明學校校友會，信封面註明「申請光明學校校友會奬學金」。 

b. 傳真至光明學校，傳真號碼為 24746722。 

c. 電郵至 kmsaa@kms.edu.hk，電郵標題註明「申請光明學校校友會奬學金」。 

3.獲選校友將獲發書面通知信，並必須出席頒獎典禮，另須於獲選後帶同以下文件正本到本校核對 ﹕ 

a. 獲選通知信正本 

b.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正本 

c. 光明學校校友會會員證正本 

d.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單正本 

五.截止申請及頒發日期  

截止日期﹕2021 年 9 月 30 日(星期四)             頒發日期﹕2021 年 12 月 4 日(星期六)下午 
 
如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 24762616 向吳菁蔚老師或蔡可茵主任查詢。 

       校友會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區智明先生) 

 

http://www.kms.edu.hk/group/alumni/index.php


       光 明 學 校 校 友 會 獎 學 金 ( 2 0 2 1 )  

  申 請 表 格  

 

請將填妥之申請表，郵寄或親身遞交至元朗水邊圍邨光明學校校友會，信封面註明「申請光明學校校友會奬學金」。

亦可傳真至24746722或電郵至kmsaa@kms.edu.hk，電郵標題註明「申請光明學校校友會奬學金」。 

截止申請日期：2021年9月30日(星期四) 

注意﹕不完整或逾期遞交之申請將不獲受理。如有任何爭議，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。而此表格上的申請人資料只用於

處理獎學金及入會的申請，本會不會將資料用於其他用途。 

 

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 

姓名:       (中文) (英文) 性別: 

就讀中學﹕  

 

香港身份證首 4 個號碼﹕

(連英文字母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(X) 

小學畢業年份:  *校友會會員編號:  

通訊地址:  

聯絡電話:  電郵地址:  

*如未入會者請填寫第四部分，會員編號可容後補回。 

第二部分 本屆香港文憑試成績 (所有應考科目) 

應考年份 科目 (必修 / 選修) 等級 

例﹕2021 中文 (必修) 5* 

1.   

2.   

3.   

4.   

5.   

6.   

7.   

8.   

9.   

10.   

 



第三部分         申請人聲明 

 

本人現特此聲明，在這份申請表上所填的各項資料，均屬正確無訛。本人亦清楚知道如有誤報或虛報資料，申請

將被取消，所獲頒發的獎學金亦要退還。 

 

簽署:    日期:    

 

 

第四部分         入會申請  (只供適用者填寫) 

 

□本人並非會員，現申請加入光明學校校友會，並繳交「永久會費」港幣七十元正。 

付款方法﹕(請擇其一) 

□1. 郵寄或親身遞交劃線支票及此表格到「元朗水邊圍邨光明學校校友會」，支票抬頭請寫「光明學校校友會」。 

□2.將費用存入光明學校校友會戶口（星展銀行 A/C No. 470431925）。存款後，請將入數紙（在入數紙正面寫上參 

加者姓名）及此表格郵寄或傳真 (Fax No. 24746722) 至光明學校校友會。 

□3.將入數紙（在入數紙正面寫上參加者姓名）的影像及此表格電郵至 kmsaa@kms.edu.hk，電郵標題註明「申請 

光明學校校友會奬學金」。 

 

 

第五部分         審核 (只供會方填寫) 

1.是□ 否□  獲選  

2.文件核對 (確認入選後才遞交文件正本核對) 

a. 獲選通知信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b.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正本  □ 

c. 光明學校校友會會員證正本  □ 

d.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單正本  □ 

 

核對者簽署:    日期:    

 


